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行驶在路上，犹如一颗“流动的炸弹”，存在极大的交通隐患。为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菏泽市交警部门通过加强源头管理，重点对无牌、拼装、套牌车辆及检测不合格或达到报废年限仍在路上
行驶的危险车辆进行严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一律查扣，并集中销毁报废机动车。 （菏泽日报）

销毁“流动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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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屠宰的羊未附有检疫
证明，经营和运输的羊肉未
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
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

2、生产经营病死、毒死
或者死因不明的羊肉或其制
品；

3、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
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羊肉
或其制品；

4、用毛皮养殖动物胴体
等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羊肉

制品；
5、进货时未查验《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等相关证明
文件，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
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
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6、生产经营掺假掺杂或
者感官性状异常的羊肉及其
制品的；

7、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羊肉及其制品。

济宁集中整治羊肉及其制品，严打七类违法行为

卖假羊肉的摊上大事儿了
为规范羊肉及其制品屠宰和生产经营、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羊肉和有毒有害羊肉制品等违法

犯罪，严防“假羊肉”流向餐桌，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畜牧兽医局将联合开展为期
三个月的羊肉及其制品“规范整治打击”专项行动，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8类问题羊肉逐一检查，不让问题肉漏网
济宁市食药局局长吴琼表示，

羊肉是百姓主要食用的肉类之
一。当前市场上的羊肉、羊肉卷
（片）、羊肉馅、羊肉丸子、所谓的混
合羊肉、进口的羊肉及其制品，存
在的突出问题归集起来有八大类：

“挂羊头卖狗肉”，掺假掺杂；未经
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羊肉；超过保
质期的羊肉，特别是进口羊肉；明

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的羊肉和“混
合肉”；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羊；
添加、掺杂毛皮养殖动物的胴体；
来源不明、标示不清、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索证索票不全；

“瘦肉精”羊肉。
“这里尤其需要关注‘瘦肉精’

羊肉，在今年国家卫计委进行的山
东畜肉及肝脏风险监测中，山东省

共检测出 29起‘瘦肉精’，此外，济
宁市级监督抽检中也检测出6批次
含‘瘦肉精’问题肉及肉制品。以
上 8个突出问题，是这次专项行动
重点需要解决的。检查过程中执
法部门必须采取问题销号制度，逐
项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羊肉
及其制品。”吴琼说。

■屠宰、加工、流通、餐桌，消费全过程整治
济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孔伟表

示，针对当下问题羊肉及制品的新
特点，此次专项行动创新性地坚持
全过程整治。强调从屠宰、生产加
工到食品流通、餐饮消费的全过程
规范整治，在流通经营、餐饮服务
环节发现的问题要向上溯源，直至
追到生产加工和屠宰源头。各县
市区发挥食安办的综合协调作用，
主动与畜牧兽医部门对接，将屠宰
环节规范整治纳入专项行动；发挥
乡镇、街道食安办的作用并加强合
作，将未纳入监管范围的羊肉屠宰
和生产加工小作坊（业户）纳入监

管范围。各县（市、区）强化属地监
管责任，基层监管所全面掌握辖区
涉及羊肉及其制品的屠宰、生产加
工、销售、餐饮企业（业户）的数量、
分布、规模和质量安全状况。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畜牧兽
医部门依据各自职责，理清监管
边界，对未纳入监管的羊肉屠宰
加工点、羊肉制品加工小作坊全
部纳入监管范围，明确监管责任
人，实施网格化监管。进一步规
范羊肉来源，不论是屠宰、生产加
工还是批发零售、餐饮服务，进货
要有正规的渠道，明确上家是谁，

货从哪来。此外，严格落实索证
索票、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主动
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和进货凭证。

此外，倡导主动公示。羊肉销
售单位明示来源，并公示《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进口羊肉明示进口，
并公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
明》；混合肉明示生产厂家，并公
示肉的成分、比例；火锅店、自助餐
饮单位公示羊肉产地、来源、品牌
等信息，提供混合肉的需向消费者
明确告知。

■部门联动，“最严标准”严打违法犯罪行为
这次专项行动涉及食药、公

安、畜牧三个部门、多个环节，仅仅
食药部门内部便涉及市局食品生
产科、食品流通科、餐饮科、综合
科、稽查支队。部门间将协调配
合，联合开展执法行动，通过联合
执法、检打联动、行刑衔接，形成打
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合力。
专项行动期间，市县两级食品药品

稽查机构12331投诉举报中心将对
涉及羊肉的投诉举报单独登记，及
时受理。食药、公安、畜牧三个部
门，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四个最严”的原则依法从严处理，
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查
处；公安机关将发现的不构成犯罪
的食品安全违法线索移交相关监
管部门依法处理。目前，济宁市食

药局在近期食品生产、流通、餐饮
市级监督抽检中安排肉及肉制品
监督抽检 380批次，并对明显低于
市场价格、标称混合肉、产品标示
不清、外包装粗糙、直观判断符合
假劣和有毒有害特征的羊肉、羊肉
卷（片）、混合肉、羊肉制品等开展
抽样检测。 （济宁日报）

七类违法行为将严打

得了同样的病，用了同样的
药，却因为城乡身份不同而报销范
围和比例不同，这样的“不公平”在
山东已成为过去。山东目前已实
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公平性和普惠性大大增强。

据了解，山东省于 2013 年底
决定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农合，并于 2014年 1月 1日起
正式实施。山东对新农合和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整合时“就
高不就低”，农村居民药品报销目
录从 1100 多种增加到 2400 多种，

同时原新农合药品目录中 26种药
品纳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
围，城镇居民也得到了实惠。2015
年山东省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占
比同比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

山东省提出，整合后的居民医
保实行统一待遇标准，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基金平均支付比例 70%
左右，门诊费用基金支付比例不低
于 50%。不少地市的住院报销比
例因此明显提高。山东城乡居民
医保整合后，还同步实施统一的居
民大病保险制度，2015年起大病保

险从原新农合仅对 20 类大病补
偿，全部过渡为按额度补偿，只要
居民自负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一
定额度，就可以纳入大病保险保障
范围，报销比例不低于 50%，封顶
线提高了10万元，达到30万元。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让居民得
实惠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重复参
保，消除了政府重复补贴现象。据
统计，山东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后，
全省共剔除重复参保 253.96万人，
减少财政重复补助8.3亿元。

（济宁晚报）

我省居民医保不再城乡有别
报销范围翻番实惠多 从德州质监局获悉，自

12月 1日至 2016年 4月底开
展特种设备领域隐患大排查
快整治严执法集中行动。

行动突出安全隐患排
查、隐患整治、严格执法、社
会监督 4 项重点。突出检查
企业生产资质和质量保障体
系持续规范情况；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情况；安全管理机
构和作业人员配备情况；企
业按期报检和接受检验情
况；定期维护保养工作质量
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并按要
求进行演练等情况。突出劳

动密集型企业、涉氨制冷企
业、车站、学校、大型商场、养
老院、福利院、救助管理机构
等重点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
特种设备的隐患整治。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将
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对拒不
执行监管指令、重大安全隐
患未按期整改以及存在严重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企业，
坚决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
对工作组织不力、隐患排查
整治不到位、存在重大隐患
的单位以及发现的安全隐患
进行曝光。 （德州日报）

德州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检查

隐患整治不到位将被曝光

东营市委、市政府把“提
高食品安全抽检频率“作为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
东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积极采取措施，整合相关部
门检测资源，取得显著成
效。截至 11月 22日，针对元
旦、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节令食品及日常抽检，共抽
检各类食品 3537 批次，完成
抽检任务的 117.9%。其中，
蔬菜及蔬菜制品517批次，肉
及肉制品426批次，酒类及饮
料 290批次，餐饮食品 278批
次，水产及水产制品 257 批
次，焙烤食品 243 批次，粮食
及粮食制品230批次，豆及豆
制品 167批次，调味品 165批

次，水果及其制品 134 批次，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132批
次，糖果、保健食品、乳制品
等其他类产品 698 批次。其
中，不合格食品 109 批次，存
在问题较多的食品为蔬菜、
海米、茶叶、调味料、蜂产品
等品种。

东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
经营企业均依法进行了处
置，抽检结果及时通过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东
营日报》、《黄河口晚刊》、东
营网、东营通进行了公示，确
保对各类食品违法违规行为
严厉打击，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 （东营日报）

东营提高食品安全抽检频率

严控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

12月1日，威海市慈善总
会与威海市民政局联合下发
《威海市 2015 年度慈善大病
救助工作方案》，符合条件的
大病患者和低保家庭、农村
五保对象、城市“三无”对象、
重度残疾人等可进行申请，
最高救助2万元。同时，威海
市安排200万元慈善救助金，
重点救助全市心脏病、脑血
管疾病、肿瘤疾病、白血病、
器官移植五类大病患者。

据介绍，此次慈善大病
救助的救助对象及标准，对
低保家庭、农村五保对象、城

市“三无”对象、一级残疾人
（不含听力、言语残疾）病患
者，原则上按当年住院产生
的医疗费，经医疗保险报销
后实际自负部分的 20%进行
救助，最高救助2万元。对其
他因患病造成实际用于日常
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当地
低保标准120%的因病致贫家
庭，原则上对当年住院产生
的医疗费，经医疗保险和居
民大病保险报销后实际自负
超过2万元的，按自负部分的
20%进行救助，最高救助 2万
元。 （威海日报）

威海启动慈善大病救助工作

符合条件可获2万救助金


